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区直各单位：

现将《金安区推进消费扶贫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 年 5 月 22 日



金安区推进消费扶贫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安徽省推进消费

扶贫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实

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统一部署，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大

力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八进”行动，通过线上线下

多渠道、多形式推进消费扶贫，合力推进贫困地区产品销售和

服务消费，进一步加快扶贫产业健康发展，不断拓宽贫困群众

增收渠道，助力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通过协调提供场地、减

免费用、给予补贴等优惠政策，发掘市场潜力，鼓励支持各类

市场经营主体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消费扶贫，积极发展市场有

需求、本地有优势的特色产业。加强扶贫产品认定和管理，严

把货源质量和食品安全关口，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对优质安全扶



贫产品的需求。坚持销售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坚持消费扶贫

与构建大扶贫格局相结合，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消费扶

贫，将消费扶贫作为巩固提升定点扶贫、驻村帮扶、帮扶联系

人帮扶等扶贫成果的重要举措，积极推动各级定点帮扶单位和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三、任务分工

（一）广泛动员积极推进消费扶贫。通过各级媒体发出消

费扶贫倡议，动员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社

会组织及个人共同参与消费扶贫行动，采取灵活多样的消费扶

贫方式，做好带贫主体扶贫产品信息登记发布工作，及时掌握

各类带贫主体销售及带贫减贫情况，健全带贫主体扶贫产品供

需对接和销售汇总工作机制，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牵头单位：区发改委；责任单位：区直各单位、

各乡镇街、金安经济开发区、南山新区）

（二）加大扶贫产品政府采购力度。落实《财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财库

〔2019〕27 号）、《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案〉的通知》

（财库〔2019〕41 号）等文件精神，组织各级预算单位通过优

先采购、预留采购份额方式，切实加大扶贫产品采购力度。（责



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区扶贫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等，各乡镇街）

（三）组织机关单位参与扶贫产品产销对接。鼓励支持各

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定向直购扶贫农产品，在日常食材采

购中优先采购扶贫农产品，签订购销协议。积极组织倡导各级

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自发购买帮销贫困村、带贫主体、贫困户

农副产品，通过以购代销、众筹认购、爱心购买等方式直接消

费扶贫产品和服务。（责任单位：区机关事务中心，各“双包”

单位、各乡镇街）

（四）规范各类扶贫产品认定和管理。认真摸排符合条件

的扶贫产品，明确认定条件，规范认定程序,加强监督管理，公

开、公平、公正组织开展扶贫产品认定、公示和发布，为社会

各界采购销售扶贫产品、参与消费扶贫行动提供便利条件。（责

任单位：区扶贫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各乡镇

街）

（五）落实落细各类学校“面向采购”。鼓励支持规模较

大的中职学校、中小学校开展“面向采购”贫困地区、扶贫龙

头企业、贫困户农副产品。建立供需对接机制，加大采购量，

积极引导中职学校和各地中小学校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



品。联系属地各类学校，开展校企对接，拓展扶贫农副产品进

学校渠道。（责任单位：区教育局，各乡镇街）

（六）鼓励规上企业主动参与消费扶贫。鼓励引导规上企

业以日常办公、食堂所需、职工福利发放和企业员工家庭日常

生活选购等为重点，制定采购扶贫产品和服务计划，采取“以

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参与消费扶贫行动。（责任单位：

区经信局，各乡镇街、园区）

（七）引导民营企业开展爱心消费行动。继续深入开展

“百企帮百村”爱心消费扶贫行动，采取集中采购、搭建电商

销售平台等多种形式，组织动员民营企业、商会等社会团体参

与消费扶贫爱心行动，采购相关扶贫产品和服务。（责任单位：

区工商联、区总工会、各乡镇街）

（八）充分发挥商超和电商平台作用。广泛动员商场、超

市与扶贫龙头企业建立广泛联系，优先采购扶贫产品。大力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支持各类电商平台入驻贫困村，推动扶贫产

品线上销售，不断拓宽扶贫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高线上销售

份额。为有需求的贫困村、贫困户农特产品和服务搭建网络交

易平台。把消费扶贫纳入网络扶贫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开展

助农直播、网红带货、扶贫展销等多种形式，实现线上线下联

动，帮助合作社（农户）扩大市场；在地方媒体平台，开办推



介专栏，定期发布扶贫产品和服务信息。(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区融媒体中心，各乡镇街)

（九）建立各类带贫主体消费扶贫联结机制。支持鼓励龙

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农户+合作社+企业”等模式，

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能

力。组织开展对带贫主体资质认定和扶贫产品认定工作，上报

符合条件的带贫主体和认定产品目录。积极组织各类带贫主体

开展扶贫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为带贫主体提供销售平台和渠道。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街）

（十）全面提升扶贫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健全完善有机产

品认证等食品农产品认证制度，推动扩大优质农产品供给，持

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各乡镇街）

（十一）实施乡村旅游服务消费扶贫提升工程。加大乡村

旅游扶贫支持消费扶贫力度，重点支持乡村旅游扶贫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道路、景区景点连接线等基础

设施，以及停车场、游客中心、餐饮、农家乐、宾馆等服务设

施建设，依托带贫主体培育旅游商品市场，积极开发旅游产品，

以乡村旅游发展促进消费扶贫。（责任单位：区文旅局，各乡

镇街）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金安区消费扶贫工作领导

小组，加强对消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督查调度等工作。各

地各单位要把消费扶贫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任务，制定切

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健全工作机制，多渠

道推进消费扶贫。

（二）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组织各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

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加大消费扶贫宣传力度，推介扶贫产品

和服务品牌。广泛利用重点新闻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

端等新媒体平台，宣传消费扶贫的重要意义和生动事例，做好

全区消费扶贫类典型案例收集整理工作。

（三）强化工作调度考核。调度督查“双包”责任单位和

有关牵头责任单位消费扶贫工作实效，加强过程调度，并将消

费扶贫列入各单位脱贫攻坚年度考核内容。

（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农产品供需信息是做

好消费扶贫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各单位要认真梳理消费农

产品信息，抓住消费扶贫契机，登记汇总农产品信息，并于每

月 26 日前将销售农产品信息汇总表报送至区发改委。

（五）认真做好经验总结。消费扶贫是年度脱贫攻坚工作

重要内容，各地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好经验、挖掘好典型，区扶



贫领导组适时对参与消费扶贫有突出贡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激励。各地各单位要结合消费扶贫开展情况，及时统计

消费扶资相关数据，12 月底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区发改委，由

区发改委汇总后报送至区扶贫开发领导组备案。

附件：

1.金安区消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金安区消费扶贫进展情况汇总表

附件 1：

金安区消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黄媛媛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

副组长：周泽道 区政府副区长

司家祥 区政协副主席、区财政局局长



周世武 区政协副主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

任

成 员：汪 洋 区委办副主任、区督查考核室主任

张 环 区政府办副主任、区机关事务中心主任

张一功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正发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扶贫局局长

丁 兵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屈新胜 区政府办主任科员

汪 波 区发改委主任

张纯寿 区经信局局长

韩怀国 区教育局局长

胡 琦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黄道全 区商务局局长

余 洋 区文旅局局长

杨正远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李本贵 区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汪玉洁 团区委书记

方 燕 区妇联主席

储谅谅 区工商联主席

陆 政 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叶开文 区财政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委，汪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朱运宜、潘圣余、李康胜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消费

扶贫的统筹协调工作。



附件 2：

金安区消费扶贫进展情况汇总表
（此表仅为试用，正式报表以省市下发表样为准）

填报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2020 年 月 日

帮销单位

（企业、个人）
帮销对象名称

帮销对象

属性

帮销对象

所在乡镇

帮销对象

所在村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销售扶贫产品

数量（公斤）

销售扶贫

产品金额

（元）

带贫成效

（人）

说明：1.帮销对象属性：贫困户、边缘户、带贫主体；

2.产品类别包括新鲜水果、农副加工、米面粮油、禽畜肉蛋、时令鲜蔬、休

闲食品、冲调饮品、水产制品、厨房调料、中药材、其他等；

3.产品名称包括大米、葡萄、毛桃、绿茶、山茶油、干木耳、猪肉、面粉、

西瓜、香菇、鸡蛋、鸡、鸭、鹅、瓜蒌子、莲藕、土豆、毛豆等产品；

4.请相关单位收集汇总票据凭证等佐证材料，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5.此表以各乡镇街（市开发区村居委）为单位汇总后，于每月 26 日下午

下班前将电子版和签字盖章纸质版一并报送区发改委办公室;联系人：王晓婷，

联系电话：3261164，邮箱：378219598@qq.com


